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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释法

▲

 以案释法

▲

核心提示

身份证被姐盗用 女子被结婚九年
法院判决撤销结婚证，妹妹恢复未婚身份

本案审理法官：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
姻是新《婚姻法》增设的内容，新《婚姻法》
第 10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
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
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
的。第 11 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
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
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
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
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
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
年内提出。

由此看来，受胁迫结婚也是目前婚姻
登记机关可撤销婚姻的唯一情形，而弄虚
作假骗取结婚登记的情况的确不在登记机
关可撤销范围内，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其中无效婚姻要通过民事程序；撤销婚姻
登记则需要启动行政程序。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记者 申利超 通
讯员 高晋 韩璐

未婚女子小
菲在办理单身证
明时，发现自己的
婚姻状况竟然是已
婚，查询后得知，
原来是自己的姐
姐因婚姻受到父
母阻止，冒用她的
身份证，与其男友
办理了结婚证。近
日，涧西区人民法
院依法撤销了民政
部门已填发9年的
小菲与其姐夫的结
婚证，小菲恢复了
未婚身份。

小菲住在涧西某小区，她还有一个姐
姐。2004年，小菲在国外留学期间，留在家
中的姐姐小曼谈了一个男朋友，却遭到父母
的强烈反对。为了阻止女儿，父母将小曼的
身份证藏了起来。

父母的这一举动，并未打消小曼嫁给
心上人的念头，情急之中，她发现了妹妹
留在家中的一代身份证。2004年8月10
日，小曼拿着妹妹的身份证和家里的户口
薄，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手续，在申请结

婚登记声明书和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
填写了妹妹的名字，领取了结婚证。不幸
的是，小曼结婚不到一年因病去世了。

今年，回国发展的小菲在申请住房办
理单身证明时，被告知自己已经结婚，无
法办理单身证明。经过查询，小菲才知道
姐姐冒用她的身份证办理结婚证的事。

今年6月，小菲将民政部门诉至涧西
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颁发的
结婚证。

民政部门答辩称，他们根据《婚姻登
记条例》的有关规定为当事人办理结
婚登记并颁发结婚证，由于小曼假冒
小菲提供虚假证件给婚姻登记机关，
导致婚姻登记机关为小菲与其姐夫颁
发了结婚证，造成结婚主体与实际的
婚姻生活主体不符，过错由小曼及其
丈夫造成，责任应由他们承担，而且小
菲的婚姻关系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婚姻
无效的情况，民政部门无能为力。

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民政部门在办理小曼与其未婚夫的结婚
登记时，虽然对两人出具的证明材料
进行了审查，但工作人员在审查时存在
瑕疵，未能识别身份证和本人不符，导
致婚姻登记错误，因此，对被告民政局
的颁证行为应予纠正，依法判决撤销民
政局于2004年 8月 10日颁发的小菲与
其姐夫的结婚证。小菲终于恢复未婚
身份，可以顺利办理单身证明了。

用虚假信息骗取的结婚登记，
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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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撤销结婚证，妹妹恢复未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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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被结婚，未婚成已婚


